從風聞有祢，到親眼見祢！
李翠遲姊妹
    我叫李翠遲，翡翠的翠，遲到的遲，很少遲到，喜歡早到。今年52歲。如果沒有記錯的話，我是在1979年復活節時受洗，到如今已有30多年了。一直以來我對自己不是很滿意，從國中就開始思考，人到底是為什麼而活？我最喜歡的顏色是灰色，也許是覺得人生一點盼望都沒有罷了！甚至到了高中上生物課時，還發現自己蠻像水中一種低等動物－草履蟲－，不斷的犯重覆的錯誤，無法記取教訓，其實也不過是常不經大腦常說錯話，和弟兄妹吵架、打架及和父母頂嘴，但卻常常想死。
   直到上大學時，住進教會所辦的宿舍，參加所屬教會的大專團契，很喜歡團契的氣氛，感到大家都很和善的樣子，和一般的大學社團不同。我定時聚會也參加退修會，經過一段時間，團契的輔導（俞繼斌牧師），認為時候到了，問我願不願意受洗，其實當時我也不是很清楚，卻毫不考慮的就答應了，但之後我並沒有好好讀聖經，而且因著參加學校的登山社，我在主日登山來代替主日敬拜，漸漸地我就離開 神了。之後結婚生子，雖然很美滿但就是不快樂，甚至還跑去算命。
    1995年12月20日父親過世，因為父親在中國大陸是受洗過的，我們就用基督教的方式來辦理喪事。印象很深刻的是，我曾問牧師要選哪一天來辦追思禮拜，牧師說：「基督徒天天都是好日子」，我才像是被喚醒似的、我突然好懷念剛受洗時聖靈充滿的喜樂，我不信主的朋友帶我回到教會。我又開始參加聚會，我也把兩個孩子帶到 神面前，受洗歸入主的名下。
    我曾問教會的姐妹：我回到 神面前也不是遭遇甚麼極大的患難，只是十分不快樂而已，姐妹說：「聖經上寫：『你已認識耶和華你的 神，以別 神代替耶和華的、他們的愁苦必加增。』」我又固定的參加聚會，弟兄姐妹們幫助我看到自己，其實沒有那麼糟，他們肯定我，也幫助我看到我有個好丈夫，一直包容我，但我仍然沒辦法好好讀聖經，因為我怕讀聖經，我看到經上有許多話語，好像是在對我說，我不該這樣、不該那樣，我不想被改變，更不想順服。我用世上的價值觀來教育兒女，就像一般的中國人一樣，認為讀書很重要，讀好書、上名校才有出頭天。我的哥哥用嘲諷的口吻對我的兒女說：「你們若沒有考100分的話是會被媽媽打死的。」
    直到三年多前，2006年11月21日，我的兒子因課業壓力以致於精神分裂，從我家大樓樓頂15樓跳下，結束他18歲的生命。我不知該怎麼想？自從我回到 神面前，我常覺得我沒有好好照聖經的話做 神的兒女，我心裡一直等待神的處罰，而當我兒子做這樣子的事時，我卻不覺得 神在處罰我，因我心裡清楚明白聖經上說的，『耶和華所賜的意念是平安的的意念，而不是降災禍的意念』，然而我也痛苦了好久，甚至在兒子死後的隔年11月21日，我也想做同樣的事來表達我對婆婆、丈夫、女兒的虧欠，因為先生是獨子，女兒只有一個弟弟。
    但發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，去年12月14日清晨，我做了一個夢，夢見我們教會杜長老說：「我們來玩一個愛的抱抱遊戲」，我兒子竟然也跑出來了，幼薇師母還怪杜長老說：「怎麼把死人也吵醒來了？」我很清楚的抱著我那180公分的兒子，心裡暗想：「胳臂怎麼是彎的，噢！樓上摔下來的。」醒來，我大哭而又感謝 神，知道那是在天上都不曉得是否會發生的事？因此在年初，我立定心志參加禱告會，不間斷地。我不在乎自己禱告的好不好，合不合邏輯，我認為我要關心 神的家，特別是禱告會，我覺得它好像是教會的心臟一樣，心臟不好，禱告會不強，教會怎能復興？我告訴自己，不管如何累，就是爬也要爬著來。
    希奇的事又再度發生， 神打開我屬靈的眼睛，在一次的主日敬拜中，我聽到一句聖經上的話：「你若專心愛我，我必搭救你。」是啊！我們在生命的各個層面都需要神的救恩。我心裡想，我知道 神很愛我，但我卻沒辦法說我愛祂，像經上所記的：「我口裡雖稱頌祂，心裡卻遠離祂」。雖然我常參加成人主日學、查經班、讀書會，但說實在的，我是靠著別人認識祂，我自己根本不太認識祂，我怎麼可能愛祂？怎麼辦呢？我曾聽過一個中國大陸的基督徒說：「我們信耶穌的，不讀聖經，不能算是基督徒，就像共產黨員不讀馬克思、列寧主義，不算是共產黨員一樣。」
    於是我開始用一種台灣發明的讀聖經機器，用聽的，對照著地圖，才讀到歷代志下，就稍明白 神全備的救贖計畫。我想我這種壞脾氣的人，若活在舊約時代，早就被擊殺在約櫃前了，而很幸運的是我活在新約時代，耶穌為我的罪釘死在十字架上，三天後又復活，如今在天父的右手邊為我們禱告，我因著相信耶穌基督，可以直接奉耶穌的名到天父面前來禱告，即使不小心犯罪，只要認罪悔改，天父也會赦免我。我心想：這是多麼大的恩典啊！
    我開始變得很喜樂，同時每天也不斷的經歷 神蹟，我現在覺得主日到教會來，不單是敬拜、更是來謝恩。而且我看到弟兄姐妹們都覺得十分可愛，想到我們都是 神家中的兒女，雖然有著不一樣的個性，因著心裡充滿 神的愛，可以全然的接受。也對曾經在我身上發生的事，不管是好的、或是不好的，深信都有 神美好的旨意。更奇妙的是，當我告訴麗麗姐妹說：「我可以開口向 神說我愛祂了。」我變得更喜樂了，連我在家中做家事都不自覺的在微笑，女兒問我說：「媽媽，你是不是很開心啊！為什麼呢？」因為每天都在經歷 神啊！我如此說，女兒說：「你在家微笑就好，千萬不要在外面傻笑，因為別人會覺得你很奇怪。」
    我忍不住到處向弟兄姐妹訴說、見證 神在我身上奇妙的作為，他們也可感受我的喜樂。很重要的一點，我發現我和神之間，不單是一種我敬畏祂的關係，更是有一種戀愛的感覺。你們可以想像和永生、全能、全知的神談戀愛有什麼感覺嗎？那和平凡人談戀愛是截然不同的，聖經說：「尋求耶和華的，什麼好處都不缺。」你禱告的、連你沒禱告的小小心願，祂都應予你，祂深知你心裡的意念、軟弱。女兒說：「媽媽，為什麼你的禱告， 神都應予，我的都好像沒被垂聽？」我告訴她：「只要在不違背 神的旨意下， 神都垂聽禱告，且超乎所求所想，你只要用信心領受就是了。」像這次我到了泰南勿洞才發現行李遺失在馬來西亞檳城機場，當下十分著急，但透過禱告後（同工、台灣的弟兄姐妹們代禱），馬上就覺得心裡非常平安，行李也在第二晚就拿到了。真是感謝主，祂是垂聽禱告的 神。
    弟兄姐妹們，領受 神愛我的經歷，愛我們的 神也會讓你們領受。只要你們信靠祂，好好讀聖經來認識祂，知道祂愛我們，並遵守 神的旨意，也因著經歷 神的恩典，我們也來愛 神，我們會愛到一個地步，就是想為祂而死，不，死了，太便宜撒旦了，我們要為耶穌而活。並且我們也不會想犯罪的，因為祂傷心，你難過。
    我深信弟兄姐妹們，你們很快的會和我ㄧ樣，天天經歷 神，天天想見証 神，你們會到別的城市、別的國家、甚至世界各地傳福音。把一切的榮耀都歸給  神，最後願 神賜福大家。
